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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電子報    101 年 7 月份 

※詐騙手法－「你病歷被盜…」 婦人險
上當 

※貪瀆不法案例宣導－喝花酒打小球 4 教授
涉貪被訴 

※法治教育宣導－單親媽媽與孩子的法
律關係 

※消費者保護宣導－預付型交易之消費者保護 

※165－「你病歷被盜…」 婦人險上當 

雲林縣 60 歲王姓婦人最近接獲自稱北港媽祖醫院江姓女員工來電，表示她

的病歷號碼被人盜用多次，院方已主動報案，並說她稍晚會接到警察的電話核對

個人資料，王婦感覺怪異，詢問在醫院工作的女婿，揭穿騙局，院方請民眾小心，

防止個人權益受損。  

王姓婦人說，自稱北港媽祖醫院員工的江小姐，來電告知她的病歷號碼被

一位陳小姐盜用看診 3 次，為避免她再次被盜用身份，已先行報案，要她不要

擔心，稍晚會有警察致電核對資料。  

王婦半信半疑，剛好女婿在該院服務，於是打電話求證，女婿覺得事情不單

純，而且批掛處沒有所謂的江小姐；此時「員警」來電核對個人資料，王婦在女

婿教導下，向該名自稱警察的人詢問詳細的單位及全名，及江小姐全名等，對方

隨即把電話掛掉。  

王婦的女婿事後向鄰居提及此事，發現口湖鄉多位村民最近都接到類似電

話；北港媽祖醫院強調，為防範病患的病歷被盜用，看診時會要求出示健保卡或

身分證等有照片的證件核對，醫院也不會主動幫民眾報案。  

北港警分局表示尚未接獲以北港醫院為名的詐騙案，但提醒民眾遇到疑似詐

騙案件，可打 110 或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了解。 

（聯合報╱記者姜宜菁／北港報導） 

※單親媽媽與孩子的法律關係 

  未婚少女懷孕，由於腹中多了個沒有婚姻關係便闖進來的胎兒，大腹便便引

來別人異樣的眼光；尤其生產過程中，需要大筆額外花費，生產前後，一長段時

間無法工作賺錢，都帶給懷孕少女心理上、生理上與經濟上無比的壓力，在這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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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壓力下，教她不憂鬱也難！所以在娠妊期內，有些生母會因憂鬱感的驅使，興

起除去腹中胎兒而後快的墮胎念頭。熬過懷胎十月的艱苦日子，聽到胎兒出生後

「哇」的一聲哭，剎那間，除了經濟陰影揮之不去以外，其他壓力就都嘩然消失，

代之而起的便是慈母與孩子之間的親子情，同時也建立起母親與孩子的法律關

係。  

  我國民法是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分成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兩種來規

定。婚生子女，依民法第 1,061 條規定，是指子女在受胎的當時，他們的父親與

母親之間，是有合法的婚姻關係存在。子女在這種關係中出生，立即與民法規定

的父母建立親屬關係，相互之間都享有法律賦予的權利，並負擔應負的義務。至

於受胎期間應該多長多短？民法也在第 1,062 條第１項中明定：「從子女出生日

回溯第一百八十一日起至第三百零二日止，為受胎期間。」這是八十多年前民法

《親屬編》制定當時就有的老條文，這法條雖然非常古老，但內容卻科學化地依

據統計學的方法，計算出胎兒在母體內逗留的最長與最短期間，將這期間明訂在

法條中，避免發生爭議。如果能夠「證明受胎回溯在前項第一百八十一日以內或

第三百零二日以前者」，同法條的第２項又規定：可以「以其期間為受胎期間」。

「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這又是民

法第 1,063 條第１項所規定，法律上的推定是容許提出反證來推翻的。現在科學

發達，運用ＤＮＡ的鑑定技術，就可以正確判斷小孩是不是與生父有血緣關係？

如果發現確實證據或者經過鑑定，可以證明小孩與生父毫無血緣關係，由於法律

已推定為「婚生子女」在前，所以也不能任憑生父的口頭說說就算，必須要在知

悉子女非係自己的婚生子女這一天起算，二年內依民法第 1063 條第２、３項的

規定，提起「否認之訴」，由法院用判決來確定這孩子是不是生父的婚生子女。  

  非婚生子女的意義，民法沒有條文正面加以詮釋，但可以從第 1063 條第１

項的規定中，得到反面的解釋，那就是生母在沒有婚姻關係中所生的子女，就是

非婚生子女。少女未婚生子，所生的小孩，就是非婚生子女的一個例子。非婚生

子女雖不如婚生子女那樣馬上受到法律規定下的父母照顧，惟此時在茫茫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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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與小娃兒關係最密切，也最會盡心盡力照顧他（她）的莫過於生他（她）的

母親。因此民法特別在 1065 條第２項中明定：「非婚生子女與其生母之關係，

視為婚生子女，無須認領。」也就是說生母雖然沒有與人有婚姻關係，但是所生

的子女，等同自己生下婚生子女一樣，不必經過任何程序，就發生了法律上規定

的婚生母子關係。  

  不過就孩子的觀點來說，這種視同婚生子女與婚生子女之間還是有落差的；

一般婚生子女除了有特殊原因以外，都是生活在有雙親愛護的家庭裡，享有母愛

的照顧，也有濃濃的父愛加持，這是在單親家庭裡無法辦到的。雖然單親媽媽為

了彌補孩子沒有父愛的缺失，會加碼更多的母愛，但是在孩子懂事以後，心目中

還是會覺得自己比別人家的孩子少了一個「爸！」  

  人世間每個孩子都有一個血脈相連的「爸」，單親媽媽的孩子不可能有例外，

只是他們的爸是個「藏鏡人」，躲在鏡子背後不出來見人而已。民法為了一圓缺

少父愛的孩子有個爸的夢，在《親屬編》中訂有生父尋子女、子女找生父的「準

正」與「認領」制度，視情形讓孩子有個爸可叫！「準正」依民法第 1,064 條規

定，是指「非婚生子女，其生父與生母結婚者，視為婚生子女。」法條雖然只有

寥寥幾個字，但已透露出非婚生子女的生父與生母之間感情生活並不平順；如果

愛河無波，應該早結連理，怎會等到小孩出生以後才步入禮堂。所以非婚生子女

想經由「準正」的程序獲得父愛，機率並不高。  

  其次要談的是「認領」。「認領」在民法上的意義是指非婚生子女的生父，

向非婚生子女承認自己是他（或她）的生父，並領他（或她）作為自己婚生子女

的一種行為。 

  民法《親屬編》將認領分為任意認領與強制認領兩種程序：規定認領的民法

第 1,065 條第１項並未對認領訂有一定的方式，只規定「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

者，視為婚生子女。其經生父撫育者，視為認領。」因此民法學者認為認領是一

種非要式行為，只要認領人有認領單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了，而且這是親屬法上

關於身分的行為，也沒有民法總則編中未成年人收受意思表示規定的適用。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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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撫育」，也不須具備一定的形式，只要生父有將非婚生子女作為自己子女來

撫育的事實也就足夠；像支付撫育費、購買奶粉供其哺乳，都算是撫育行為。「強

制認領」，依民法第 1,067 條第１項規定，是指：「有事實足認其為非婚生子女

之生父者，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得向生父提起認領之訴。」

由法院用判決強制生父認領。一旦判決確定，就發生「認領」的效力。 

（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葉雪鵬）（本文轉載自法務部〈法治視

窗－葉雪鵬法律時事漫談〉網頁，登載日期為 101 年 1 月 19 日，文中所援引之

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喝花酒打小球 4 教授涉貪被訴 

  四名國立大學教授擔任營建署工程評審委員時，涉嫌接受廠商招待後，洩漏

工程底價和掩護廠商得標，台北地檢依貪汙罪將四人連同營建署前工程組長張○

平都提起公訴。  

  四名教授分別是台大土木系教授郭○泰、台大環工研究所教授林○芳，台科

大營建系教授黃○龍、交大交通運輸研究所教授徐○靜。  

  其中郭○泰被控仲介教授、包商和官員往來，詐領研究費五百一十二萬元，

涉貪汙部分求處十二年、涉嫌詐領研究費的部分求刑二年；張○平被求刑十二年。  

  台北地檢署調查，昭凌工程顧問公司董事長黃○良（六十九歲）、副董事長

林○志（已歿）刻意結交張○平（五十八歲）及前交通大學運輸研究所長徐○靜合

組高爾夫球「九○球隊」，常到球場打球、聚餐都由昭凌埋單。  

九十四年起，行政院推動「寬頻管道建置案」分五年編列三百億元經費補助全台

各縣市建築全島六千公里寬頻管道（簡稱Ｍ計畫），由營建署負責審核撥款計畫，

徐○靜是這項計畫的審議委員。  

  昭凌公司為了標到Ｍ計畫，先於九十四年十月免費招待張○平、徐○靜到上

海旅遊；標到Ｍ計畫的專案管理標再辦後謝，花了一百一十八萬元招待張、徐到

夏威夷打高爾夫球。  

  九十四年十一月，昭凌公司想標「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整建計畫」部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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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張○平透過台大土木系水利組教授郭○泰邀約此案的評選委員林○芳、黃○

龍，在餐廳招女子陪侍飲宴，並接受昭凌的禮物。  

  九十五年三月一日，昭凌公司招待張○平、郭○泰、徐○靜、林○芳、黃○龍到

北投溫泉飯店飲宴，其間透過郭○泰在酒店上班的女友「小晴」安排五名女子陪

侍；稍後再招待張、徐二人到日本旅遊。  

  同年四月初，張○平洩漏標案底價，林○芳、黃○龍護航，讓昭凌公司評選過

關，並以和底價相同的三千六百萬元得標。 

（聯合報╱記者王聖藜、劉峻谷／台北報導） 

※預付型交易之消費者保護 

（一）所謂預付型交易，是指先付錢，再分期、分次享受商品或服務的交易。近

幾年來，各行各業如百貨公司、大賣場、餐飲業及各種休閒服務業（健身

中心、塑身美容）常以發行「禮券」、「提貨券」、「儲值卡」的方式來

促銷商品或服務，並以多買多送的方式，讓消費消費者以為檢到便宜，卻

忽略了必須承擔服務品質縮水及業者經營不善倒閉的風險。 

（二）由於預付型交易已屬常見，其型態具多樣性，又因消費者對於業者日後之

履約情形，有難以預知的風險。目前政府已針對風險較高或交易金額較大

的行業採取若干消費者保護措施。 

例如： 

1、依法律或法規須提供履約保證：目前法律規定需提供履約保證之行業

為殯葬服務業及經主管機關許可發行電子票證之機構；此外，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事項為實質意義之法規命令，目前規範須履約保證之行業別計

有健身中心、遊學服務業、旅行社、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發行預

付型交通電子票證之業者、發行禮券之業者、臍帶血保存業者、網際網

路教學服務業者及國內(外)渡假村業者等，其履約保證之方式包括預收

款之交付信託、履約保證保險、同業公會連帶保證．．．等。 

2、於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上，訂有「消費者得隨時解除或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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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制：由於繼續性契約採預付型交易型態者，存有業者可能經營不善 

而無法履約之風險，除了前述強制履約保證之規範外，中央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在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之規範上，亦多有消費者得隨時解除

或終止契約之機制（例如：健身中心契約、短期補習班補習服務契約、

海外旅遊學習(遊學)契約、海外留學契約、國內外旅遊契約、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經營者／有線播送系統契約、線上遊戲契約、瘦身美容契約、

生前殯葬服務契約及移民服務契約等），消費者得選擇退出契約，依規

定請求業者退還費用。 

（三）為避免遭受損失，消費者要該注意下列事項： 

1、辦理預付卡或申辦其他預付式交易時，最好考察一下業者的市場信譽

和經營狀況，盡量選擇規模比較大，證照齊全、市場信譽好、經營狀態

佳的企業，不可因某商家優惠幅度較大而忽視了潛在的風險。 

2、詳細閱讀有關會員細則，了解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注意其中的限制性

規定，不要被各種優惠條件所迷惑。 

3、避免一次投入過高，承擔過大風險。 

4、保留契約、收據、發票等相關證據，發生問題及時撥打1950向當地消

費者服務中心申訴。 

5、在消費過程中，遇有商家無預警倒閉、攜款潛逃時應立即向相關主管

機關反應。如健身房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旅行社主管機關

為交通部觀光局、補教業者主管機關是教育部、交通票證之主管機關是

交通部等。 

（四）諮詢服務：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轉載於行政院保護處101年消費者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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